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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汇通-美盈森-成长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一）为了激励员工以股东身份关注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提高企业的

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由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盈

森”或“公司”）股东、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治军先生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以下简称“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或“增持人员”）

提供借款及融资担保，并由增持人员委托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海鹏

先生统一代收并成立“平安汇通-美盈森-成长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成长 1号资管计划”）。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控股股东王海鹏以及参与

本次成长 1号资管计划的增持人员，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本管理办法，以兹共

同遵守。（未来其他人员参与成长 1号资管计划，应遵守本管理办法。） 

（二）参与本次成长 1 号资管计划的人员（以下统称“增持人员”）包括: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以及核心骨干人员，但不包括持股 1%以上股东。 

    （三）控股股东承诺  

    1.控股股东在代收员工委托资金后，将严格按照与相关机构的协议，将资

金代付给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汇通”），由托管

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监管，不得它用。  

 2.控股股东将按照“成长 1号资管计划”规定为员工提供支持。  

二、“成长 1 号资管计划”的设立、投资、保证金、锁定及清算分配 

（一）设立 

增持人员将其自筹资金委托公司控股股东王海鹏统一代收，公司控股股东王

海鹏以资产委托人身份，将员工自筹资金 5000 万元统一交付给平安汇通，成立

成长 1 号资管计划,委托平安汇通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签订收益互换相关协议，约定由中金公司提供融资资金 5000 万元，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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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5日以11.63元/股的价格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购入股东王治军持有的美盈

森（股票代码：002303）股票 859 万股进行投资。 

（二）成长 1号资管计划的投资 

资产管理人平安汇通根据资产委托人美盈森控股股东王海鹏的指令，与中金

公司合作，签订《收益互换交易履约担保协议》等协议，并进行股票收益互换交

易。 

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中，中金公司是 5000 万元人民币固定收益的收取方和期

初 859 万股公司股票浮动收益的支付方；成长 1号资管计划是期初 859 万股公司

股票的浮动收益的收取方和成长 1 号资管计划中所融资 5000 万元的固定收益的

支付方，首期期限为 1年。固定收益为每季度支付，浮动收益在每期锁定期满末

净额结算。该收益互换所挂钩的唯一标的是美盈森在股票二级市场上处于公开交

易中的股票。 

（三）收益互换保证金追加安排 

考虑到收益互换交易过程中风险暴露情况，中金公司设定该次交易中收益互

换交易的初始保证金、预警线和平仓线分别为 50%、30%和 15%。如果该成长 1

号资管计划存续期间未能按照甲方的要求追加合格履约保障品或者收益互换履

约保证金比例跌破预警线，由资产委托人于 T+1 日的 14：00 前追加保证金，使

履约保证金比例恢复至初始水平。 

如果成长 1 号资管计划存续期间股票收益互换交易履约保证金比例低于平

仓线，中金公司有权直接对账户中的标的证券强行平仓。 

（四）锁定期 

成长 1号资管计划按期初 859 万股股票数的 40%、30%、30%的比例分 12 月、

24 月、36 月三期锁定，锁定期从成长 1 号资管计划购入美盈森公司股票当日起

计算。成长 1号资管计划封闭期为 1年，在此期间，除本管理办法规定的特殊情

形外，增持人员不得要求退出或进行收益分配。  

（五）清算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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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锁定期满后，成长 1号资管计划将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避免在以下窗口期减持股票： 

1、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30起至最终公告日； 

2、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成长1号资管计划将在每期减持后六个月内妥善完成清算，清算交收完成后

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本管理办法对增持人员进行收益分配。 

三、增持人员的范围及认购规模 

增持人员具体人数、认购规模及预留部分的详细内容如下： 

序号  增持人员类别  
增持股数  

（万股）  

占本次增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

管人员（共6人） 
140 16.30% 0.20% 

2  
公司核心管理层及骨

干人员（共192人） 
460 53.55% 0.64% 

3  未来人才（预留） 259 30.15% 0.36% 

4 合计 859 100% 1.2% 

关于预留部分权益的认购对象及认购价格届时根据具体情况讨论决定。 

四、增持人员的收益分配及保障 

参与计划的增持人员需服从如下的收益分配方案： 

公司控股股东王海鹏提出公司业绩增长目标，并根据业绩目标达成情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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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增持人员提供不同的预期收益保底承诺。业绩增长目标为：2014 年对比 2013

年净利润增长超过 50%；2015 年对比 2014 年，净利润增长超过 60%；2016 年对

于 2015 年净利润增长超过 50%(净利润以经过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为不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数据。)。 

 控股股东王海鹏承诺：在公司达成上述规定的业绩目标基础上，所有增持

人员在每期锁定期满后的收益率不低于 25%（融资利息及其他费用均由控股股东

王海鹏承担）；如果公司未达成上述规定业绩目标，所有增持人员承担相应的融

资利息及其他费用。如果成长 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收益未达到上述目标，控股股

东王海鹏将以现金方式向增持人员提供补偿。   

五、锁定期内特殊情形的收益分配   

5.1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在公司所任职务发生正常变动的，增持内容原则上

不变，确有需要发生变更的，由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5.2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经批准，可以

按如下方式处理：  

增持员工提前退出本计划，相应部分资产权益由控股股东承接享有。 

5.3 锁定期内，若增持人员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

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者被公司解聘的，按

照5.2处理。  

5.4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丧失劳动能力的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其增持内

容是否变动，由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5.5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因主动辞职而离职的，按照5.2条处理。  

5.6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退休的，其增持内容原则上不变，具体内容，由公

司依据具体情况确定。  

5.7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非因从事违法行为而死亡的，增持内容不变，其权

益可以依法由继承人享有。  

5.8 锁定期内，增持人员因实施违法行为而死亡的，按照5.2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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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锁定期内，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增持内容不变。  

5.10 锁定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时，增持内容原则上按照

5.1 条处理，具体情况可商量后最后确定。  

5.11 如上述 5.1 至 5.10 项情形发生在锁定期满后的，则增持内容按正常进

行，不因上述情形而发生变化。  

六、成长 1 号资管计划的表决权 

所有增持人员及资产委托人，在成长 1 号资管计划存续期间，对于透过成长

1 号资管计划通过与中金公司达成股票收益互换协议投资的美盈森的股票所拥

有的表决权，明确表示放弃。 

七、其他 

本管理办法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增持人员共同委托公司证券部负责解释。  

 

 

2014 年 7 月 25 日 

 




